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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1_E8_AF_BE_E8_c25_21211.htm 一、申请与受理 1、

申请。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其启动权在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方式可以以书面申请，以信函、电报

、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方式提出，还可以

由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不必都要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

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有关行政许可

事项的规定，答复行政许可申请人的疑问，提供申请书格式

文本，并示范如何填写，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

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材料，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发展电子政务，

提高办事效率。 2、受理。受理是指行政机关经对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行政许可

申请事项依法属于本机关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因而对其申请予以接受的行为。 行政机关收到行

政许可申请后，首先要确定是否予以受理，即要对申请人提

交的材料目录及材料格式进行形式审查。行政机关经审查，

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应当分别不同情

况作出相应处理。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

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对于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处理的

事项，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对依法属于本行政机关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且申请事项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如果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行政机关应

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



申请人补正后提出申请。行政许可受理行为规范要求，行政

机关应当尽速决定是否予以受理，无论是否受理，行政机关

都应当出具书面决定，行政机关收到行政许可申请还应当出

具收文凭证。 二、审查与决定程序 1、审查程序。行政许可

的审查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对已经受理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

实质内容进行核查的过程。 行政机关审查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最主要的方式是书面审查，即只审查申请人申请材料反映的

内容。实行书面审查，同时要结合其他审查方式，如实地核

查、当面询问、听证、听取第三人意见、召开专家论证会等

。主要审查申请材料反映的申请人条件的适法性和申请材料

反映的实质内容的真实性。 2、决定程序。行政许可的决定

程序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审查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结果，作出

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的过程。 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

有作出决定的义务。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应当遵循三

条要求：一是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二是应当按照规

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三是行政许可机关审查行政许

可申请后，应当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决定。 行政机关应

当根据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标准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机关经过审查行政许可申请，对申请人的申请必须作出

一定的回应。这种回应是通过行政机关在其作出书面决定中

对申请人是否具备取得行政许可条件予以认定体现的。申请

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

予行政许可的决定；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

，行政机关应当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在实践中，还有

附加规定的行政许可的情况。如附期限的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附条件的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保留废止权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附义务的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附内容限制的准

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颁发有

关行政许可证件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颁发、送达

行政许可证件。行政许可证件既可使被许可人的行为有了明

确、稳定的法律保护，也便于对被许可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同时还有助于区别被许可人与未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提高行

政管理效率。行政许可证件分为：许可证、执照或者其他许

可证书；资格证、资质证或者其他合格证书；行政机关的批

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书；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许可证件

。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

有权查阅。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说明理

由、告知救济权。不予行政许可必须作出书面决定，不予行

政许可的必须说明理由，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告知申请人享有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其中最

重要的是要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和依据。 三、变更与延

续 1、行政许可的变更。行政许可的变更是指被许可人在取

得行政许可后，因其拟从事的活动的部分内容超出准予行政

许可决定或者行政许可证件规定的活动范围，而申请行政机

关对原行政许可准予其从事的活动的相应内容予以改变。 申

请人应当在其取得的行政许可失效前提出，并且应当向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为便于申请人变更

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应当事前公布有关变更行政许可的条件

和程序。对被许可人提交的变更行政许可的申请，行政机关

应当依法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

机关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2、行政许可的延续。即指在行政

许可的有效期届满后，延长行政许可的有效期间。对于一次



有效的行政许可，如特区通行证，不能申请延续；没有有效

期限的行政许可，如律师资格等，不需要提出延续申请。只

有对有有效期的行政许可，有效期满后，被许可人准备继续

从事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该项活动的，需要延续行政许

可。如《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规定，采矿许可证有

效期，按照矿山建设规模确定：大型以上的许可证有效期最

长30年；中型的最长20年；小型的最长10年。采矿许可证有

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被许可人提

出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应当在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一

定期间提出，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机关审查其申请预留足

够的时间，便于行政机关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

的决定。行政机关宜履行事前告知义务，提醒被许可人及时

提出延续行政许可的申请。 行政机关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仍

然符合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的，可以作出准予其延续行政许

可的决定或者在有关行政许可证件上加注说明。认为申请人

不再具备取得行政许可条件的，可以作出不予延续行政许可

的书面决定，但是，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延续的理由、法

律依据并告知其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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